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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立中正大學數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推行系務，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系設系務會議，以本系全體專任教師（不含專案教學或研究人員）組成，

以系主任為主席，討論全系重要事項。專案教學或研究人員得列席系務會

議。若討論事項涉及學生權益時，得由學生選出代表若干名列席系務會議

表達意見，但不得參與決議。學生代表人數由主席依所討論事項決定。 

三、 系務會議由系主任召集，每學期至少開會乙次，本系全體教師三分之一（含）

以上連署要求時，系主任應即時召集會議。 

四、 本系設下列各組織（其成員任期一年）： 

1、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七人且教授成員不得少於五人。系主任為當然委

員兼會議召集人並主持會議，其餘委員由全體專任教師推選本系專任教

授、副教授組成之。委員會審議有關本系教師之聘任、升等、解聘、停

聘及其他學術相關事項。其設置要點另定之。 

2、經費規劃委員會：委員七人，系主任、圖書諮詢委員及計算機管理委員

會召集人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全體專任教師推選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者擔任之。召集人由委員互選擔任之，惟系主任不得擔任召集人。 

3、課程委員會：本會置委員七至九人，系主任、本系微積分教學小組召集

人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系主任商洽本系專任教師及本系學生(學士班

學生及研究生各一人)組成之，任期一年，連聘得連任。系主任兼會議召

集人。其設置要點另定之。 

4、招生委員會：本會置委員五至七人，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會議召集人，

其餘委員由系主任商洽本系專任教師組成之，任期一年，連聘得連任。

其設置要點另定之。 

除本校相關規定外，為了處理系上臨時業務，得成立相關工作小組，其工

作細節由系務會議授權系主任訂定之。 
五、 本系另訂有 

1、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2、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 

3、教師升等審定細則 

4、計算機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 

5、經費規劃委員會設置要點 

6、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7、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 

六、 本組織要點之修正，須本系全體教師四分之三（含）以上出席，並經出席

人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七、 本組織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陳送院長、教務長、校長核閱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